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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中共绵阳市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绵委发〔2018〕15号）、《中共绵阳市委 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建设西部现代服务业强市的意见》（绵委发〔2019〕6号）、《中共绵阳市委 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构建“8+1”现代服务业体系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绵委发〔2020〕11号）、《绵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绵府办发〔2017〕29号），推进我市科技服务业加快发展，现编制发布2020年度绵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基本原则
重点围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支持科技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能力，鼓励科技服务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优化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服务行业对我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支撑力。
二、支持方向
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项目：支持项目不超过15个，其中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不超过10个；重点示范项目：支持不超过5个，单个项目支持额度为10万元或15万元。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支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其它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能力；支持技术转移、信息服务、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等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我市科技服务平台围绕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能力提升开展科技服务活动；支持开展科技服务相关政策规划的研究制定。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公共服务平台项目采用以奖代补（后补助）的支持方式。重点示范项目支持企业开展研究开发、信息资源、科技中介、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检验检测认证和综合科技服务领域具有引领、带动、辐射作用的科技服务项目。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重点示范项目采用前补助的支持方式，项目执行期为：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
三、申报条件
（一）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公共服务平台类
1.凡于2019年12月31日前在我市（不含扩权县）注册，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管理规范，拥有特色鲜明的科技服务平台且从事科技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均可单独或联合申报。
2.申报单位2019年主营业收入不得低于营业收入的75%。所申请支持的公共服务平台须已建成且正常运行一年以上，申报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申报单位所申报公共服务平台需提供3个及以上成功服务案例。
4.申报单位需提供平台建设前期投入明细及佐证材料。
5.2019年度已获得市级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的单位今年不得申报。
（二）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重点示范项目类
1.凡于2018年12月31日前在我市（不包括扩权县）注册，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管理规范、主要从事科技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均可单独或联合申报。
2.申报单位注册资金或上年度营业收入超过500万元。申报项目需要至少配套2倍于申请资金的自筹资金用于项目实施，项目自筹资金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企业申报时上月末企业财务报表或上月末银行对账单或银行贷款授信证明或申报单位银行存款证明，涉密单位除外）。
3.申报单位须提交申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
4若多家单位联合申报，需由企业牵头，原则上合作单位不超过3家。
5.多家单位联合申报，所列合作单位均须在申请书中加盖公章，在申报材料中明确各单位承担的工作和职责，并附上合作协议或合同的复印件。
6.已获得市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立项支持未结题的企业和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
7.申报书中需明确项目社会经济指标。
六、政策咨询
联系电话：0816-230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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